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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b42"> 第十一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

商标：在某些国际展览会中的临时保护〕 （一）在同盟成员

国应按其本国法律，对在本同盟任一成员国领土上举办的官

方的或经官方认可的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商品中可申请专利的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 

（二）这项临时保护不得延展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如以后援

用优先权，任何国家的主管机关可规定其期限应从该商品参

加展览会之日起算。 （三）每一个国家认为必要时，可要求

提供证明文件，证实其为展品及其展出日期。 第十二条 〔国

家工业产权专门机构〕 （一）本同盟各成员国都应专门成立

一个工业产权机构和一个中央办事处，向公众公布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 （二）该机构应出版

一种正式期刊、定期公布： （1）专利权所有者姓名及其发

明的概要； （2）注册商标的图样。 第十三条 〔同盟大会〕 

（一）（1）本同盟设有大会，由本同盟中受第十三至第十七

条约束的国家组成。 （2）每一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辅以

若干副代表、顾问及专家。 （3）各代表团开支由派遣国政

府负担。 （二）（1）大会应负责： 1．经管有关维持和发展

本同盟及执行本公约的一切事项； 2．对建立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以下简称“组织”）公约中所提到的知识产权国际局

（以下简称“国际局”）作关于筹备召开修订公约会议的指

导，适当考虑本同盟成员国中不受第十三至第十七条约束的



国家所提的意见。 3．审查和批准该组织总干事有关本同盟

的报告和活动，并就本同盟主管范围内的事项对他作一切必

要的指示； 4．选举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5．审查和批准执

行委员会的报告和活动，并给该委员会指示； 6．决定本同

盟计划和批准三年预算，并批准决算； 7．通过本同盟财务

规则； 8．为实现本同盟的任务，成立适当的专家委员会和

工作组； 9．核准应邀请哪些本同盟以外的国家、政府间的

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同盟会议； 10．

通过对第十三至第十七条的修改； 11．采取其他旨在促进实

现本同盟任务的行动； 12．执行其他合乎本公约的适当职责

； 13．行使它所接受的在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给它

的权利。 （2）对于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其他同盟有

关的事项，大会得在听取了该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

决议。 （三）（1）除下面第（2）项规定以外，一名代表仅

能代表一个国家。 （2）本同盟成员国根据一项专门协定的

条款，集合在一个具有第十二条所指的各该国国家工业产权

专门机构性质的共同办事处者，可以联合指派它们中间的一

名代表参加讨论。 （四）（1）大会每一成员国应有一票表

决权。 （2）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3）尽管有

上述第（2）项的规定，如任何一次会议出席国数不足大会成

员国半数，但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时，大会可以作出

决议，但是，除有关其本身的议事程序的决议外，所有其他

决议只有符合下述条件才能生效：由国际局将这些决议通知

未出席的大会成员国，请它们在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

表示投票或弃权。如到期时，这些表示投票或弃权的国家数

目达到会议法定人数所缺少的数目，这些决议只要同时也取



得了规定的多数票，即可生效。 （4）除需遵守第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外，大会决议需经参加表决的三分之二票数通

过。 （5）弃权不算投票。 （五）（1）除下面第（2）项规

定外，一名代表只能以一国名义表决。 （2）第（三）款第

（2）项所指的本同盟成员国，一般应尽可能派遗它们自己的

代表团出席大会。然而，如其中任何国家由于特殊原因不能

派出本国代表团时，可授权另一国代表团以其名义表决，但

每个代表团只能做一个国家的投票代理人。此项投票代理权

应由国家元首或主管部长签署文件授予。 （六）非大会成员

国的本同盟成员国可派观察员出席大会。 （七）（1）大会

例会每三年召开一次，由总干事召集，在无特殊情况时，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大会同期同地召开。 （2）大会特别会

议由总干事应执行委员会或占四分之一的大会成员国的要求

召开。 （八）大会应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则。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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